
6/5/2015 关于同意将北京市纳入宽带接入网业务开放试点城市有关问题的批复

http://www.miit.gov.cn/n11293472/n11293832/n11293907/n11368223/16615597.html 1/1

 

关于同意将北京市纳入宽带接入网业务开放试点城市有关问题的批复

【发布时间：2015年05月29日 】 【来源：通信发展司】 【字体：大 中 小】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同意将北京市纳入宽带接入网业务开放试点城市有关问题的批复

工信部通函〔2015〕255号

北京市通信管理局：

　　你局《关于申请北京市成为宽带接入网业务开放试点城市的请示》（京信管发﹝2015﹞81号）收悉。根据《工

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向民间资本开放宽带接入市场的通告》（工信部通﹝2014﹞577号，以下简称《通告》）等有关

规定，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将北京市纳入宽带接入网业务开放试点城市。自本批复印发之日起，民营企业可根据《通告》等有关

规定，向你局提出在北京市开展宽带接入网业务试点的申请。

　　二、你局要统筹做好本地开放宽带接入市场相关工作，推动基础电信企业和参与试点的企业加快高速宽带网络

建设，促进北京市宽带网络速率和服务质量的提升、网络资费水平的下降，同时应加强对企业不正当竞争行为、执

行光纤到户国家建设标准和基础设施共建共享规定等方面的监管，保障用户的自由选择权和企业公平接入。

　　三、试点期间，你局应按月向我部报送试点工作进展情况，如出现新问题新情况，应及时报告我部。

　　四、其他事项按照《通告》等有关规定执行。

　　此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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